颍东区加快电子商务发展扶持办法（暂行）

为加快颍东区电子商务发展，提升电子商务应用水平，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电子商务的实施意见》（皖政办〔2013〕48号）、《阜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发展电子商务的实施意见》（阜政办〔2014〕37号）和《关于印发颍东区电子商务进农村全覆盖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颍东政办〔2017〕13号）文件精神，结合区情实际，制定本扶持办法。
    一、设立电商产业扶持资金
每年设立不少于1000万元电子商务产业发展专项扶持资金，足额保障电子商务创新和电子商务发展，重点支持在颍东区登记注册、依法纳税，从事电子商务活动的企业以及为电子商务提供服务的单位。（责任单位：区财政局、区商务局、区市场监管局）
二、鼓励电子商务集聚发展
    （一）鼓励社会资本新建电子商务产业园或改造现有楼宇兴办电子商务集聚区（以下简称园区）。对园区新建独立标准厂房、物流仓储面积达5000平方米以上，入驻电子商务企业5家以上、年网络销售额2000万元以上、统一物业服务、运营1年以上的，给予运营单位30万元一次性奖励。对于新建或改造楼宇面积达2000平方米以上，入驻电子商务企业5家以上，年销售额达2000万元，统一物业服务、运营1年以上的，给予运营单位20万元一次奖励。（责任单位：颍东经济开发区、区商务局、区经信委、区统计局、区财政局）
    （二）对自建冷链物流仓储、配送中心在1000平方米、2000平方米、3000平方米以上，且注册和税收在本地的企业一次性分别奖励10万元、15万元、20万元。（责任单位：区商务局、区财政局、区市场监管局、区统计局）
（三）对入驻园区注册经营1年以上且产生实绩的电子商务法人企业，给予1万元一次性补贴。（责任单位：区商务局、区财政局、区市场监管局、区统计局）
三、支持电商企业发展壮大
（一）支持个人创办电子商务企业，对在颍东注册且当年电子商务交易额50万元以上的电子商务企业，给予1万元一次性奖励；设立电子商务“双创”引导资金，支持文化创意、影视动漫、科技创新、旅游观光、健康环保等电子商务产业发展和平台建设，项目经评审认定后，给予两年贴息贷款政策扶持。（责任单位：区商务局、区财政局、区科技局、区旅游局）
    （二）支持企业和个人自建电商平台，对在颍东注册运营1年以上，注册经营户100家以上的第三方电子商务交易平台，给予一次性20万元奖励。（责任单位：区商务局、区财政局、区市场监管局）
（三）传统企业当年分离成立独立的电子商务法人企业并纳入限额以上商业统计的，给予一次性3万元奖励。（责任单位：区商务局、区财政局、区统计局、区市场监管局）
[bookmark: _GoBack]（四）对颍东区企业通过电子商务实现年网络销售额首次达到1000万元、5000万元、1亿元，且纳入限额以上商业企业统计的，分别给予3万元、5万元、10万元一次性奖励。（责任单位：区商务局、区财政局、区统计局、区市场监管局）
（五）对获得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园区的，给予50万元一次性奖励；对获得省级电子商务示范园区的，给予20万元一次性奖励（已享受上级奖补的部分，区级予以扣除）。（责任单位：区商务局、区财政局）
    四、加快农村电子商务发展
    （一）鼓励有条件的乡镇设立镇级电商服务中心，对面积200平方米以上，兼具服务、体验店及指导当地农业经济发展功能，且运营1年以上的镇级电商服务中心，给予一次性10万元奖励。支持电商运营平台或龙头电商企业在乡镇、村（居）设立农村电子商务服务站（点），对在颍东新设立的服务站（点），独立经营面积30㎡以上、营业额20万元以上且正常运营1年以上的，3年内按每年1万元给予奖励。（责任单位：区商务局、区财政局）
（二）支持企业、农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个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电子商务业务，对上行销售我区特色农产品，且年交易额首次突破100万元、500万元、1000万元、5000万元以上的，一次性分别给予3万元、10万元、20万元、30万元资金支持。（责任单位：区商务局、区农委、区扶贫办、区财政局）  
（三）对于被评为区级农村电子商务工作优秀单位的部门、乡镇、村（居）和个人，分别给予3万元、2万元、1万元、2000元奖励。（责任单位：区商务局、区财政局、区统计局）
    五、加强各类电商人才培育
支持有资质的培训机构、院校、行业协会开展面向企业和个人的电子商务专题应用培训，对于每次规模不少于50人的培训活动，根据培训规模、影响力和实际效果，经商务部门验收确认后，给予单个培训班最高不超过3万元的培训资金补贴。（责任单位：区商务局、区财政局）
六、对颍东区电子商务发展有重大影响的项目，实行“一事一议”政策。已享受同类或“一事一议”政策的企业，不再重复享受。
    七、当年发生食品安全、侵权、欺诈、商业贿赂、安全生产事故或其他违法事件的电子商务企业（网店），取消其享受扶持办法的资格。对以虚假资料等手段骗取补助资金的，将依法追究有关责任并追偿。
八、本办法由区商务局、区财政局负责解释。
九、本办法自2017年9月25日起实行。

